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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解放军理工大学野战工程学院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军队院校和地方企

业在人力资源、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的优势，积极推进“军

地校企”协同创新，促进共同发展，助力国防建设，2016年5月

12日，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与解放

军理工大学野战工程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决

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科技攻关、项目研发、成果转化、示范

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二、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双方将在无人化装备、抢险抢建装备、

高速机动装备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共同打造“产、学、研、战”

一体的装备科研链，联合推进双方科研成果向装备发展、人才培

养转化，向战斗力和生产力转化。 

2.联合进行实验研究。双方建立无人化装备与技术、高速传

动系统与技术相关联合实验室，加强双方实验资源共享与利用，

在相关研究中强强联合，提升工程机械相关装备与技术的研究水

平和质量。 



3.联合进行人才培养。双方将联合开展多层次人才培养的合

作；同时通过技术交流，持续提升企业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 

三、框架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解放军理工大学野战工程学院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

契合公司转型升级的战略主线，契合公司技术创新的战略重点，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服务国防建设能力，提升公司的高端制造、

智能制造能力，提高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公司将利用在研发、制造、工艺等方

面的优势，做好相关合作项目研制和转化工作，预计对公司未来

财务状况会产生积极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该协议性质为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5年。 

2.双方具体合作项目由另行签订的专项协议或合同明确双

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各项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 

3.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对具体合作事

宜执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及

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12日 




